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对因个人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7.5万份股票期权、对其他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未满足行权条件的1,854万份股票期权（除上述因激励对象个人离职注销部分），共计1,861.5万份股票期权将由公司进行注销。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在《证券...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1,861.5万份股票期权注销手续已于2024年4月10日办理完成。
	本次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不影响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本次注销部分未行权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法律法规、内控制度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股本结构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